
沙县区2025-2026年烟花爆竹经营（零售）

布点规划和行政审批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管理工作，维护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市场秩序，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等要求，同时为切实优化营商环境，规范行政审批行为，督促零售店（点）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
我区2025-2026年烟花爆竹零售网点的布局遵循“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的审批原则，按照每一千户人口配置一家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点），同时综合考虑各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经济状况、人口分布和风俗习惯等因素和发展趋势，确定全区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网点数量控制规划，全区12个乡镇、街道所在地共规划布设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网点不超过85个(具体见附件1《沙县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分布规划表》)。批发企业可以依法申请设立零售经营场所。

二、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行政审批 

（一）烟花爆竹经营场所安全条件

１.烟花爆竹零售店（点）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结合我区实际，经现场核查，在同一建筑物内，无人员居住、无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无其他人员长时间逗留，可适量允许室内经营。烟花爆竹零售店（专店）最大储存量不得超过200标准箱且总药量不超过200千克，烟花爆竹零售店（专柜）、零售点最大储存量不得超过50标准箱且总药量不超过50千克。
2.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其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并与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安全距离。
3.经工商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具有能够保障安全经营的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人员不得少于2人。
4.主要负责人应当依法参加安全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持证上岗；销售人员等其他从业人员应当经过安全知识教育培训。 

5.实行专店、专柜、专人销售，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其销售的产品由批发单位直接配送到销售地点，必须与具备安全资质条件的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签订产品配送协议。销售场所电气线路不应有明接头，应套管保护或使用阻燃型绝缘导线；严禁设置液化气、取暖炉等明火设施，专柜销售时，专柜应当相对独立，与周边柜台保持一定距离，保证安全通道畅通，专柜应设置封闭式柜架用于存放烟花爆竹。
6.零售经营场所至少配备2只5公斤及以上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在店内张贴“严禁烟火”、“禁止吸烟”、“严禁店外试燃烟花爆竹”等安全标识，并张贴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安全管理制度。
7.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且存放场所四周为实体墙或不燃材料严密分隔。专柜经营的，应设置统一的封闭式柜架用于存放烟花爆竹；专店经营的零售场所，其烟花爆竹堆放面积不得超过场所总面积的30%、堆垛高度不得超过2米。
8.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实行一点一证经营，不得搞店外店，严禁另设烟花爆竹储存仓库。
9.应选择消防车辆可以顺畅达到的区域；不设置在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以及桥下和涵洞内。
10.应当符合《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及《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等相关要求。
（二）申报材料

经营单位应当提交下列资料，申请材料均应用A4纸格式打印制作，经营者签字盖章，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1.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附件2）。

2.工商营业执照或工商预先核准证明材料（复印件或电子证照调取）。

3.安全负责人安全培训证书（复印件或电子证照调取）。申请的安全负责人与《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应一致。

4.零售场所的租赁协议书或房产证明（自有产权者：提供经营场所的房产权证复印件；租赁房屋者：提供房屋租赁协议书（复印件）。

5.烟花爆竹经营场地周边安全条件说明（附件3）。

6.《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正副本原件（新申请的无需提供）。
7.行政审批委托书（非主要负责人办理需提供）。
8.主要负责人及经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非主要负责人办理需提供）。
9.零售单位申请注销的情况说明（注销提供）。
（三）申报程序及时间安排

1.新申请取证的经营店（点）应满足《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及《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等相关条件，并准备好申请材料后，可直接向区应急局进行申请，办理地点目前为三明市沙县区凤岗街道金鼎城4楼行政服务中心4号综合窗口（也可在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申报）；申请相关表格下载：可在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下载（http://www.fjbs.gov.cn/）或窗口领取下载。区应急局按照审批工作要求，予以受理或不予受理。

2.已取证零售店换证申报程序及时间安排

宣传动员及资料审查。各乡（镇、街道）安全监管机构要迅速将本文件精神传达至各经营户，督促各经营者做好申请材料准备；各经营户在许可证到期前，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及相关资料，送至区应急局审批窗口（也可在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申报），由区应急局窗口工作人员完成资料初步审查，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

受理后，区应急局工作人员对经营场所的安全条件进行现场核查，并根据各经营（店）点实际情况，确定各经营点烟花爆竹储存量。

对材料和现场核查符合条件的，由区应急局进行发证。对申请材料不齐全、经营场所安全条件经现场核查不合格的，由区应急局现场告知经营者进行补齐或者整改，确无法完成整改的，将不准予本行政许可，并书面、电话或微信等方式告知、退回相关材料和送达相关文书。

3.未销售完烟花爆竹的处理

（1）不予发放许可或撤销原取证经营店（点）、到期或注销不继续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及其他因素导致存在未销售完的烟花爆竹，建议：1.由零售经营者和批发公司协商折价回收。2.许可证到期前交有资质的店（点）代为销售。3.交由派出所或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销毁。

（2）烟花爆竹折价回收标准：建议由批发公司与经营者自行协商。

三、工作要求
（一）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各乡（镇、街道）安全监管机构要把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报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按照全区的统一部署安排，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迅速行动，切实把这项工作保质保量完成。

（二）落实责任，严格条件。各乡（镇、街道）安全监管机构要按照本《通知》要求，督促辖区内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单位及时做好许可证申领相关工作，并认真做好宣传、组织和配合区应急局对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严格安全准入条件，规范审查程序，做好日常监管工作。

（三）保证进度，稳步实施。各乡（镇、街道）安全监管机构要按照实施步骤排定的时间进度要求，工作靠前，对照审查标准，加强对申请单位的督促和指导，保证各阶段工作落实到位。

（四）加强监管执法。各乡（镇、街道）安全监管机构要充分利用有效的行政手段加强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安全整治工作，以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申领为契机，结合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对查出隐患单位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及时上报区应急局限制其申请办证；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遏制非法经营行为，从而实现总量控制，保障安全，合理布局的要求。同时要联合辖区派出所、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执法检查，从严查处“无证经营”、“私货经营”及“异地经营”等非法违法行为。

附件：1.沙县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分布规划表

2.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

3.烟花爆竹经营场地周边安全条件说明

4.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单位现场核查表

附件1：

沙县区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点）分布规划表
	序号
	辖区
	规划零售点
	备注

	1
	凤岗街道
	32
	

	2
	虬江街道
	15
	

	3
	夏茂镇
	8
	

	4
	青州镇
	7
	

	5
	高砂镇
	3
	

	6
	高桥镇
	4
	

	7
	富口镇
	3
	

	8
	大洛镇
	2
	

	9
	南阳乡
	6
	

	10
	南霞乡
	2
	

	11
	郑湖乡
	1
	

	12
	湖源乡
	2
	

	合计
	
	85
	


附件3：

烟 花 爆 竹

经 营（零 售）许 可 证

申  请  书
	单位名称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填写日期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制样

填  写  说  明

1.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填写本申请书

2.本申请书用钢笔、签字笔填写或者用打印机打印，字迹要清晰、工整。

3.申请书的内容均由申请单位填写。

4.申请书中“单位名称”指申请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单位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单位名称；“经办人”是指申请单位指定的办理申请事宜的人员；“联系电话”是指经办人的电话。

5.申请书封面“单位名称”处应盖申请单位公章。

6.申请书表格中申请书与营业执照所载的事项相同的，按营业执照登记的内容填写；

“登记机关”是指颁发营业执照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全称；

“经济类型”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单位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国统字[1998]200号）的规定，填写单位登记注册类型代码；

“申请许可经营范围”中的“产品类别”、“产品分级”，在选择项后的[   ]内划“√”。

许 可 证 申 请 表

	单位名称
	
	主要负责人
	

	主要负责人

安全资质证书编号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经 济 类 型
	
	联系电话
	

	工商注册号
	
	登记日期
	

	登记机关
	

	注册资本金
	万元
	从业人数
	人

	零售场所详细地址
	

	零售场所类别
	 固定场所[   ]       零售棚[   ]

	零售场所面积
	

	申请许可

经营范围
	产品类别
	烟花类[    ]     爆竹类[    ]

	
	产品分级
	B级[   ]  C级[   ]  D级[   ]

	灭火器配备情况

	种类
	规格
	有效期

	
	
	

	
	
	

	
	
	

	
	
	

	本单位对以上情况和所提供文件、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主要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零售店（点）及其周边安全条件说明
	零售店（点）名称：
	主要负责人：

	拟申请地址：
	安全管理人员：

	前（填写某路或某街）：

	左相邻：
	零售店：（    ）平方米
	右相邻：

	后（填写某路或某街）：

	自查内容
	自查结果

	零售店不得设置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零售店内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其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并与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安全距离。
	

	经工商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具有能够保障安全经营的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人员不得少于2人。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经过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持证上岗；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 
	

	零售店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且存放场所四周为实体墙或不燃材料严密分隔，产品堆放区和销售柜台分区布置，确保安全疏散通道畅通。
	

	实行专店、专柜、专人销售，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其销售的产品由批发单位直接配送到销售地点，必须与具备安全资质条件的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签订产品配送协议。销售场所电气线路不应有明接头，应套管保护或使用阻燃型绝缘导线；严禁设置液化气、取暖炉等明火设施，专柜销售时，专柜应当相对独立，与周边柜台保持一定距离，保证安全通道畅通，专柜应设置封闭式柜架用于存放烟花爆竹。
	

	零售经营场所至少配备2只5公斤以上干粉灭火器，在店内张贴“严禁烟火”、“禁止吸烟”、“严禁店外试燃烟花爆竹”等安全标识，并张贴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安全管理制度。
	

	经自查，本单位周边条件符合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要求，对以上情况和所提供文件、资料的真实性负责，申请办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申请人：                                 申请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


附件4：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单位现场核查表
	申请单位名称：
	

	核查内容
	核查意见（符合/不符合）
	备注

	1、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经过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持证上岗；销售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
	
	

	2、零售点应有明显安全警示标志（警示内容包括：严禁烟火、禁止吸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3、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
	
	

	4、零售场所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配备2个5公斤及以上干粉灭火器。保证消防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圈占、埋压和挪用）。
	
	

	5、零售点内不得住宿，不得设置明火设施。电气线路符合相关要求，不得吸烟、生火。
	
	

	6、零售点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
	
	

	7、零售点与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安全距离。
	
	

	8、零售点不应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9、实行专店、专柜、专人销售，专柜应为封闭式柜架用于存放烟花爆竹。
	
	

	拟核发存储量：         

	现场核查
人员意见
	核查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抄送：市应急局，区政府办，区政府分管领导。

三明市沙县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1月2日印发

- 2 -
- 1 -

